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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四（乙） 
階段二 ─ 「課程甄審」 
 
營辦者如欲成功通過「課程甄審」’ 須在以下十個範疇裏顯示自己已達「課程甄

審」的基本標準; 營辦者是可於評審文件中提供不同證明來顯示他們能達到既定

基本標準的要求 
 
a. 課程財務及資源 
 營辦者舉辦課程，必須具備良好的財政狀況及足夠的資源基礎。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擁有健全的財務政策和守則，以及足夠的財政資源來開辦及拓展進修課

程； 
b) 設有合適的教學設施，如研討室、工作坊、實驗室及因應擬採用之教學

模式而設的其他教學設施。 
c) 設有充足的設施、學習資源、設備、圖書館資源及資訊科技等器材，以

支援有效和自主的學習； 
d) 設有課程所需的專門設施及設備。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進修課程初開辦時及每年的入支記錄 
  辦公室及教學設施的描述 
  專門設施及設備的詳細資料 
  與課程相關的圖書館資源，包括種類與數目 

 
b. 課程人事體制及教職員培訓 
 營辦者必須聘用足夠的教學和輔助員工。他們必須具備應有的才能、資

歷和經驗，以管理、策劃、推行及監察課程進度等。營辦者須訂立完善

的教職員培訓計劃和活動，不斷更新教員和輔助員工的相關知識，以確

保課程質素。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聘用具備應有學術、職業或專業資歷，且勝任教職的員工；； 
b) 聘請足夠與稱職的輔助員工以支援教學工作，提供相關服務； 
c) 設有公平和公開的人力資源制度及政策，如：聘任、考績、晉升與終止

聘用等政策； 
d) 設有合適的活動，以助職員導入工作環境，及在與他們有關的進修課程

的教學或服務範圍內得以發展； 
e) 教員能採用專業的教學方法，包括以清晰及組織良好的教學計劃授課，

給予學員適當的輔導及回饋，並監察學員學習情況。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員工手冊 
  所有教員的履歷，包括學術和／或專業資歷與工作經驗 
  各進修課程所預期的師生比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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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訓政策與規劃的證明 
  
 
c. 課程目標及學習成效 
 學習成效應能透過成績評核反映其課程是否達到既定目的。此外，成績

評核方法應能顯示學習成效符合《資歷級別通用指標》，以及其他相關文

件。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已有清楚而又能符合學習目標的學習成效； 

b) 已有足夠的進展性評估去發展預定的學習成效； 

c) 已有足夠的總結性評估去準確地評估學員的成績； 

d) 營辦者應根據《資歷級別通用指標》，提出理據支持該課程屬於擬定的資

歷級別之原因。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學習成效如何與《資歷級別通用指標》及其他相關文件作出對照 
  成績評核的樣本（進展性評估及總結性評估） 
  學員習作的樣本 

 
d. 課程內容和結構 
 進修課程必須有連貫、完整及合適的內容及結構，以協助學員達到訂定的

學習成效及應有水平。此外，課程的學習成效、教與學活動及成績評核必

須連貫及互相配合，以便提升學員的學習進度和符合所屬「資歷級別」的

要求。 
 

 營辦者應扼要申報有關課程的細則，從而反映課程的均衡性及連貫性，包

括： 
a) 擬辦進修課程的名稱 

b) 擬頒發的資歷名稱 
c) 進修課程的開辦理念及對課程的需求 
d) 學員畢業時在教育或職業方面所能達到的課程目標 
e) 進修課程的修讀期 
f) 核心科目及任何選修科目／單元及任何先修或兼修科目／單元（如適用）

g) 各科目／單元的學習成效（必須是清晰及有客觀標準可據的評核） 
h) 修讀模式（全日制或兼讀制） 
i) 教學方法 
j) 出席率要求 
k) 在各種不同教學方法下所擬定的每班或每組人數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課程文件 
  教材及學習活動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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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評核材料及相關活動樣本 
  推薦書目名單（如有） 

 
e. 收生條件及學員甄選程序 
 營辦者必須設定清晰的最低收生要求，並確保學員及教職員得知有關資

料。此外，還須通過適當的程序甄選學員，確保學員入學前已具備需要

的知識與技能，並能夠參與課程內的學習活動。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進修課程設有合適的收生要求 
b) 進修課程設有合適甄選及取錄學員的程序 
c) 為有意或已入讀之學員提供清晰、準確及適時的課程資料, 包括入學註冊

手續、學費金額、學費退還政策、上課時間表、評核安排、學員權責及

支援服務； 
d) 課程宣傳資料及推廣手法均符合商業操守，並無誇張失實。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載有課程收生要求與程序的小冊子、指南或網頁資料 
  學員甄選及收生程序 
  招生、新生概況及畢業率資料 

 
f. 教與學 
 教與學活動的設計必須配合教學內容，並促使學員達致預期的學習成

效。營辦者亦應採用多元化教學法，以鼓勵學員積極投入學習。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採用一系列合適的教學方法、教材與活動； 
b) 所採用的教學方法能達致所訂的學習成效； 
c) 使參與學員學習活動（例如提供職前實習）的僱主或團體，能積極地參

與其事及充份了解其責任。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教與學方法、學習與成績評核活動的編排、授課模式（如：講課、導修

課、實驗課、應用課及工作實習等）和各學習模式所佔時數的詳細資料

  教材樣本 
  推薦書目名單 
  為參與教學活動的僱主或團體制定的有關指引（如有） 

 
g. 職場實習和學員支援服務 
 營辦者必須為學員提供清晰和準確的資料，以及可靠的職場實習機會及

支援服務，使學員能在最有利的環境下完成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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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為學員提供支援服務，包括迎新活動、學習技巧培訓、學業支援、實習

支援（如有）、財務安排諮詢及輔導服務； 
b) 監察學習進度未如理想的學員，包括為他們提供適當的輔導及回饋意

見，並進行全面的督導及跟進工作； 
c) 設有一套公平及一致的政策與程序，以處理學業與紀律問題的投訴，包

括有關學業進度、成績評核申訴、學術誠信等問題； 
d) 有機制去計劃學員參加職場實習，並在過程中監察學員的進度。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載有課程資料、學員支援服務及與學員相關政策的學員手冊、小冊子或

網頁資料 
  為學習進度未如理想的學員而定的監察程序，以及曾提供適當輔導的證

明 
  關於學業、紀律及投訴政策的文件 
  營辦者與提供職場實習的機構／公司所簽訂的協議書或合約 
  學員及導師的職場實習手冊 
  職場實習的成績評核準則 

 
h. 成績評核 
 課程的成績評核須配合學員，使他們能有效及循序漸進地學習，從而達

致既定的學習成效與標準。此外，所採用的評核方法和技巧必須適切、

可靠、公平以及能充分反映與課程相應「資歷級別」的學習成效。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評核方法及準則能適當地判斷個別科目／單元的學習成效，以達致既定

的能力標準； 
b) 評核能測試學員在課程各階段所掌握的知識與技能，有助其逐漸達致既

定的成效； 
c) 設定清晰及合理的等級評核準則，以評核不同程度的學生； 
d) 抽查各成績評核的樣本，以確保評核的準則一致。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每一科目／單元的評核方法及準則 
  「活動為本」成績評核時所用的評核準則及指引 
  查核或調適評核之制度及完成課程後可參與的校外考試(如適用) 
  評定成績等級的政策及程序(如用等級評核) 
  評核材料的樣本 

 
i. 質素保證(包括課程發展及管理) 
 營辦者必須(i)在發展其進修課程時, 考慮社會、僱員及僱主的需要，並符

合「資歷架構」下《資歷級別通用指標》的要求；並(ii)持續監察及檢討其

所有進修課程，以保證課程能與時並進及適切；而其學習成果、教與學活

動和成績評核方法亦相應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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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辦者可證明其課程發展、批核及管理之程序能夠： 
a) 準確辨識市場需求及預期學員來源； 
b) 諮詢及蒐集相關專業及行業團體、社區組織、學生組織及學術界的意見；

c) 確保學習成效訂於合適的「資歷級別」，並符合既定標準； 
d) 配備足夠的資源與人手，以支援其進修課程； 
e) 確保課程的内容和結構連貫一致，並配合該課程所設定的目標； 
f) 確保學員充分理解課程內容和掌握有關知識及相關的應用技能，最終達致

課程的既定學習成效；及 
g) 在課程內容和設計上，兼顧職業與專業的最新發展，以及學術界的現況，

同時融入最新的教學技巧； 
h) 配備有效的制度以定期監察及評估所有進修課程的運作； 
i) 確保對學員的成績評核皆適切、可靠及有效； 
j) 能辨識不足之處，並採取行動作出改善。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發展及批核進修課程的書面描述或程序 
  擬開辦的進修課程的詳細資料，包括預期收生人數及收生周期 
  負責課程發展的相關委員會或諮詢組織之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各課程發展期間，曾獲諮詢的相關團體與個別人士的詳細資料 
  校內、校外相關組織或團體支持進修計劃開辦的文件 
  課程評估委員會成員名單及職權範圍 
  校外考試委員、顧問及僱主之諮詢報告 

 
j. 學員記錄及資料管理 
 營辦者必須設有完善的行政及管理制度與程序，以確保所有記錄及資料

均屬完整、不易外泄、準確及能定時更新。 
 

 營辦者可透過以下方式以作證明： 
a) 設有有效的制度和程序以蒐集和保存資料，以確保所有資料在妥善及保

密的情況下存檔。有關資料包括學員入學註冊記錄、繳費證明、學員進

度與成績記錄、所頒授的資歷、進修課程、員工資歷、聘任記錄及其他

需要存檔的資料； 
b) 設有制度以核對學員入學資料和員工資歷與工作經驗； 
c) 聘任稱職的員工以負責行政及管理檔案系統的工作。 
  
 相關證明文件可以是： 

  辦公室行政指引及保存記錄時應遵循之程序 
  入學登記表格、成績報告表或證書樣本 
  收生、學員評核、已頒授的資歷、員工履歷及其已核實的資歷等實際記

錄檔案 
  主要行政人員的履歷及職責說明 

 
 


